
臺南市體育總會巧固球委員會參加 109年全民運動會 

巧固球賽女子組選手徵召辦法 
一、依據：中華民國 109年 4月 10日南市體處全字第 1090446844號辦理 

二、目標：籌組臺南市最佳巧固球女子代表隊參加全民運動會爭取佳績。 

三、資格限制：參加人員必須年滿 12歲及 106年 6月 5日前設籍臺南市者。 

四、實施細則：  
(一)由本會成立選訓委員會，進行選手徵召事宜。 

        臺南市體育總會巧固球委員會參加 109年全民運動會選訓委員會 

職  稱 姓  名 現   職 學、經歷 
備
註 

召集人 曹欽瑋 國小校長、委員會副主委 碩士、巧固球裁判及教練  

副召集人 黃安廷 國小候用校長、委員會總幹事 碩士、巧固球裁判及教練  

委  員 王敬博 國小主任 碩士、國際裁判  

委  員 莊坤穎 國小組長 碩士、資深裁判及球員  

委  員 程戊得 國小退休教師 碩士、委員會前總幹事  

委  員 李國隆 國小主任 碩士、曾任全民運代表隊教練  

委  員 吳鴻俊 國小主任 碩士、曾任全民運代表隊教練  

執行秘書 陳詩沛 國小教師 碩士、全民運代表隊退役選手  

(二)徵召選手參照成績標準： 

1.曾參加全民運動會巧固球賽獲得前六名之球員。 

2.曾參加全國中正盃或師生盃巧固球錦標賽獲得前六名之球員。 

3.曾參加縣市級巧固球比賽獲得前三名之球員。 

    (三)徵召選手產生方式： 

 1.由選訓委員會徵詢曾擔任教練，帶隊參加國內巧固球賽事成績優異者。 

 2.教練提出人選，並書面載明該選手之特點。 

    3.教練提出之人選，需經選訓委員會同意，始得徵召。 

    4.預定徵召選手 30名。 

    (四)接受徵召選手需配合培訓時間，參與球隊集訓及團隊練習。培訓時間：自 109 

        年 4月 26日起，每周日 9:00-16:00。培訓地點：臺南市歸仁區紅瓦厝國小。 

(五)接受徵召後之選手，需接受體能測試，測驗成績供選訓委員會參考。 

        1.檢測日期地點：109年 5月 3日(星期日) 臺南市歸仁區紅瓦厝國小。 

    2.徵召選手的體能測試成績參考標準： 

項目 1600M 立定跳遠 坐姿體前彎 仰臥起坐 60秒 握力 壘球擲遠 

成績 8'30” 180CM 40CM 30次 45KG 40M 

       3. 109年 5月 10日前公佈正式球員(15人)名單。 

    (六)代表隊教練： 

        1.需持有巧固球 C級以上教練證。 

        2.曾擔任教練，帶隊參加國內巧固球賽事成績優異者。 

        3.由本市選訓委員會徵召符合上述條件之績優教練三名，於 109年 4月 26日 

          舉行面試及場試，遴選決定代表隊教練一名。 

五、本辦法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